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2年8月15日
府行救字第1020161602號      
訴願人：張00           地址：台北市00街40巷10弄3號5樓
                         通訊處：基隆郵局00號信箱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埔里鎮公所
訴願人因工程受益費徵收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以下同）102年3月7日埔鎮工字第1020005539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緣訴願人所有坐落本縣埔里鎮00段00地號土地，係位於本縣埔里鎮公所公告「00路道路拓寬工程」之工程受益費徵收範圍，訴願人所有前揭土地應負擔工程受益費為新臺幣（以下同）5096元。該項工程於100年5月11日公告，開單徵收是項工程受益費，繳納期限自101年4月1日至101年4月30日止，嗣因原處分機關清查工程受益費欠費結果，訴願人並未繳納上開工程受益費，且查上開工程受益費繳款書未經合法送達，原處分機關乃於101年9月間再次向訴願人發單催徵上開工程受益費，延展繳納期間改訂為自101年10月1日至101年10月31日止，訴願人不服，於101年11月26日誤向本府提出訴願，業經本府101年12月18日府行救字第1010249278號函移請本府稅務局辦理復查，訴願人於102年3月1日提出復查申請書並依工程受益費條例第16條規定，按照通知單所列數額及規定期限，先行繳納二分之一款項後，經原處分機關以102年3月7日埔鎮工字第1020005539號工程受益費復查決定否准所請，訴願人仍表不服，於102年3月29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按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各級政府於該管區域內，因推行都市建設，提高土地使用，便利交通或防止天然災害，而建築或改善道路、橋樑、溝渠、港口、碼頭、水庫、堤防、疏濬水道及其他水陸等工程，應就直接受益之公私有土地及其改良物，徵收工程受益費......」、同條例第5條規定：「各級地方政府徵收工程受益費，應擬具徵收計畫書，包括工程計畫、經費預算、受益範圍及徵收費率等，送經各該級民意機關決議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各級地方民意機關對於工程受益費徵收計畫書，應連同該工程經費收支預算一併審定；…」、同條例第6條規定：「就土地及其改良物徵收受益費之工程，主辦工程機關應於開工前三十日內，將工程名稱、施工範圍、經費預算、工程受益費徵收標準及數額暨受益範圍內之土地地段、地號繪圖公告三十日，並於公告後三個月內，將受益土地之面積、負擔之單價暨該筆土地負擔工程受益費數額，連同該項工程受益費簡要說明，依第8條第2項規定以書面通知各受益人。…就土地及其改良物徵收之工程受益費，於各該工程開工之日起，至完工後一年內開徵。…」、同條例第8條第2項規定：「工程受益費向公告徵收時之土地所有權人徵收之；…。」、同法第16條規定：「受益人對應納之工程受益費有異議時，應於收到繳納通知後，按照通知單所列數額及規定期限，先行繳納二分之一款項，申請復查；對復查之核定仍有不服，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17條規定：「各級政府辦理新築或改善市區道路工程，應向該道路兩旁受益範圍內之公私有土地及其改良物徵收工程受益費。」、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前條所稱受益範圍依左列之規定：一、沿道路之境界線或法令指定退縮之建築線或道路之端線為受益線。二、市區道路新築及拓寬工程，其受益範圍，在路寬在四十公尺以下者，為沿道路境界線，自該線起垂直深入至等於該道路寬度五倍以內所包括之地區，其路寬在四十公尺以上者，仍以路寬四十公尺之標準計算其受益地區。三、市區道路改善工程，其受益範圍為沿道路境界線，自該線起垂直深入四十公尺以內所包括之地區。四、在市區道路之終始端，其受益範圍，為以道路中心線與端線之交點為圓心，並以圓心至各受益等級區邊線之垂直長度為半徑所作之半圓地區。…」、同條例施行細則第63條規定：「繳納義務人對應繳納之工程受益費有異議申請復查者，應於規定期限內照繳納通知單所列數額先行繳納二分之一款項後，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復查。逾期不予受理。前項申請復查案件，稅捐稽徵機關應即移送原查定機關辦理復查，原查定機關應核復申請人，並以副本送稅捐稽徵機關，其原查定數額有變動時，應編造更正清冊送稅捐稽徵機關辦理。」分別定有明文。
2、 訴願人理由略謂：訴願人於83年5月2日承購埔里鎮00路00巷00號00樓之0建物，00路於該大樓前之路段早已完工通行如目前之情狀，如有工程受益費，也是民國83年前，本路段完工時，應已向當時販售房屋之建商收取，怎會事隔18年多，始向訴願人徵收工程受益費，又00路非本大樓所屬之路段，縱是事後完工，應向其所屬路段之屋主收取工程受益費，與訴願人所承購之房屋有何關聯等語，以資爭議。
3、 卷查原處分機關辦理「00路道路拓寬工程」係執行內政部營建署生活圈道路建設系統計畫下之本縣埔里鎮00路道路拓寬工程徵收工程受益費，其工程受益費徵收計畫書經本縣埔里鎮民代表會第19屆第4次臨時大會第1號決議通過，並由本府以100年3月30日府工土字第10000654020號函報奉內政部核備，內政部100年4月15日台內營字第1000070568號函予以備查在案，嗣上開預算道路工程「00路道路拓寬工程」之工程開工日期、施工範圍、經費預算及該項工程受益費、徵收費率、數額及開徵日期等，經原處分機關於100年6月29日埔鎮工字第1000016754號公告在案，因訴願人所有之本鎮00段00地號土地位於前揭工程受益範圍內，本府稅務局乃依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60條規定，於101年9月13日辦理系爭工程受益費之開徵，訴願人所有上開地號土地之工程受益費為5096元，並經本府稅捐稽徵處開具繳款書，準此，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應依首揭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之規定負擔工程受益費，復查決定予以駁回，洵屬有據。
4、 至於訴願人主張於83年5月2日承購埔里鎮00路00巷00號00樓之0建物，00路於該大樓前之路段早已完工通行如目前之情狀，如有工程受益費，亦是83年時當時所應課徵之工程受益費乙節，經查83年原處分機關尚未徵收00路道路範圍土地，亦尚未執行道路開闢工程，於彼時尚無法依據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課徵工程受益費，揆諸首揭規定及工程受益費徵收法定程序，原處分機關辦理「00路道路拓寬工程」依法開徵工程受益費，並無不法，另訴願人稱安南路並非本大樓所屬之路段乙節，惟按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明確規定受益範圍，原處分機關向該道路兩旁受益範圍內之公私有土地及其改良物徵收工程受益費，訴願人之主張，應係對法令有所誤解，委難憑採。從而，原處分機關查定訴願人應依首揭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及同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負擔工程受益費，並以102年3月7日埔鎮工字第1020005539號函所為處分駁回訴願人復查申請，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5、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廖 政 吉

委員 謝 金 池

委員 姜 君 佩

委員 廖 深 利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石 尊 仁

中華民國102年8月15日

代理縣長  陳志清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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